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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气密性检查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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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地导弹发射装置点火保险机构规范

!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潜地导弹发射装置发射动力系统点火保险机构(以下简称点火保险机构)的要求、质

量保证规定及交货准备。

    本规范适用于点火保险机构的设计、制造和验收口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范的引用而成为本规范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 (不包含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规范，然而，鼓励根据本规范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3306 标牌

    GB/T 14691 技术制图 字体

    GJB 150.1-1986 军用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总则
    GJB 150.9-1986 军用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湿热试验

    GJB 150.10-1986 军用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霉菌试验

    GJB 150.工1-1986 军用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盐雾试验
    GJB 150.16-1986 军用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振动试验
    GJB 150.18-1986 军用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冲击试验

    GJB 151A-1997 军用设备和分系统电磁发射和敏感度要求

    GJB 152A-1997 军用设备和分系统电磁发射和敏感度测量
    GJB 1225-1991潜地导弹发射装置通用规范
    GJB 1228-1991 潜地导弹发射装置燃气发生器规范

3 要求

3.1 外观质量

    点火保险机构表面不应有毛刺。储气球表面不应有划痕和碰伤，不锈钢零件和镀铬零件表面均应抛
光，镀层不应起皮和剥落。

3.2 标志和代号

3.2. 1产品标志
3.2.1.1 点火保险机构铭牌应贴于其外环正中(电源插座上方)，铭牌上应标明如下内容:

      a) 产品名称:

    b) 产品代号;
      c) 产品编号;
      d) 重量 :

      e) 制造厂名:

      f) 生产日期。
3.2.1.2 铭牌的材料、型式和尺寸应符合GB/T 13306的要求，字体应符合GB/T 14691的要求。
3.2.2 产品代号

    点火保险机构的产品代号按GJB 1225-1991中3.13.2的规定。



CB 1274= 2004

3.3 材料
    点火保险机构的非金属材料应具有抗老化性，金属材料应符合耐腐蚀性要求，保证点火保险机构在

规定的使用寿命内性能稳定。
3.4 设计与结构
3.4.1功能
    点火保险机构应具有打开和关闭点火通道的功能。在打开点火通道的状态下，能保证电爆管产生的

燃气流顺利通过;在关闭点火通道的状态下，若电爆管误发火不应点燃燃气发生器点火药盒和主装药。

3.4.2 基本设计要求
    点火保险机构应符合下列基本设计要求:

      a) 在未接到开栓指令时，应关闭点火通道并给出“栓闭”信号;
      b) 在接到开栓指令后，应打开点火通道并给出“栓开”信号;
      C) 因非正常原因导致电爆管引爆时，点火保险机构应能防止燃气发生器的点火药盒被点燃，并给

          出“误发”信号。
3.4.3 结构

3.4.3.1 点火保险机构为机械式保险。主要由本体、阀芯、开栓装置 (开栓电磁铁)、闭栓装置 (闭
栓电磁铁)、信号显示装置和储气球、顶罩、保护帽等组成。
3.4.3.2 点火保险机构通过本体与燃气发生器连接，本体为其他各个部分的支撑体。
3.4.3.3 阀芯在开栓位置时使电爆管燃气通向点火药盒，阀芯在闭栓位置时使电爆管燃气通向储气
球。

3.4.3.4 开栓电磁铁、闭栓电磁铁为点火保险机构开栓、闭栓的动力。
3.4.3.5 信号显示装置向发控台提供开栓、闭栓和误发信号。
3.4.3.6 储气球能储存电爆管因误发而产生的燃气。
3. 4. 3. 7 顶罩和保护帽具有保护和密封作用。
3.5 性能

15. 1 开栓闭栓
    点火保险机构应能电动和手动开栓、闭栓，开栓、闭栓动作应灵活可靠，到位准确。

3.5.2 误发火保险

    点火保险机构在闭栓状态下，应保证点火药盒不被点燃。当电爆管误发火时，储气球应能可靠地储
存电爆管误发火产生的燃气，并给出误发信号。

3.5.3 气密性
    点火保险机构在0. 6 MPa气压下，3 min内冒气泡数不应超过45个。

3.5.4 信号显示

    点火保险机构开栓、闭栓到位后，信号显示装置应能准确地给出“栓开”、“栓闭”信号，电爆管

误爆后应准确给出 “误发”信号。

3.6 环琉适应性
    除另有规定外，点火保险机构在下列环境条件应能完成规定功能。

3.6.1 湿热

    一般情况下，温度为100C ̂ 300C，相对湿度不大于75%;特殊情况下，温度为50C-400C，相对湿度

不大于85%，持续时间不超过30 d:出现400C -45℃的高温时，相对湿度不大于95 ，持续时间不超过
10 ho

3.6.2 盐雾

    空气含盐量为2 mg/m'-5 mg/m'.
3.6.3 舞菌

    在GJB 150. 10-1986规定的条件下，长霉程度不应超过GJB 150. 10-1986中表2规定的1级。采用防霉
剂时不应产生有害气体。

3.6.4 油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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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中油雾含量为3 mg/m'-v20 mg/m'.

36.5 冲击
    加速度峰值为300 m/s'，半正弦波形，持续时间为40 ms.

3.6.6 振动
    频率为1 Hz-60 Hz、位移幅值为1 mm;频率为16 Hz--60 Hz、加速度幅值为10 m/s'

3.6. 7 运输
    按GJB 1225-1991中3.9.2的规定。

3.6.8 贮存
    按GJB 1225-1991中3.9.3的规定。

3.7 电磁兼容性
    应符合GJB 151A-1997表1中CE101, CE103, RS101, RS103, CS101和CS106的要求。

3.8 可靠性
    点火保险机构在置信度为0.7时，其可靠度应达到0.995以上。

3.9 维修性
    点火保险机构整体更换时间应不超过30 mina

3. 10 安全性
3.10.1 主要零部件安全系数应不小于30

3.10.2 点火保险机构所有环节应确保密封。

3. 11 互换性
    除阀芯和本体允许选配外，其余零部件组装时应具有互换性。

3.12 零部件
3.12.1标准零部件
    点火保险机构所使用的接插件和微动开关宜选用船用标准产品。

3.12.2本体与阀芯的配合
    本体和阀芯的配合间隙应为0.010 mm̂-0.015。，粗糙度R,为0. 10 um.

3. 12.3 本体
3. 12.3. 1 本体在1.25倍工作压力下，不应发生塑性变形。
3.12.3.2 本体上各种螺纹不应有毛刺，表面应光洁。

3. 12.4 储气球
    储气球焊缝不应有气孔、夹渣及其他缺陷。在1.25倍工作压力作用下，不应发生塑性变形。

3.12. 5 电磁铁线圈

4.1

4. 2

电磁铁线圈应按浸漆工艺浸漆、烘干，并具有防霉菌、防盐雾、防油雾性能。

质量保证规定

  检验分类

本规范规定的检验分类如下:

鉴定检验;

质量一致性检验。

司

动

4.3

4. 3

检验环境

除另有规定外，检验环境条件应按GJB 150.1-1986中3.1.1的规定。

  鉴定检验

1 检验项目

点火保险机构鉴定检验的检验项目见表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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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鉴定

检 验

质量一致性检验
要求
草条号

检验方法

章条号A组检验 B组检验 C组检验 D组检验

1 外观质量 . . 3.1 4.6.1

2 产品标志和代号 . . 3.2 4.6.2

3 开栓闭栓 . . 3.5. 1 4.6.3

4 误发火保险 . . 3.5.2 4.6.4

5 气密性 . . 3.5.3 4.6.5

6 信号显示 . . 3.5.4 4.6.6

7 湿热 . 3.6. 1 4.6.7

8 盐雾 . 3.6.2 4.6.8

9 霉菌 . 3.6.3 4.6.9

10 油雾 . 3.6.4 4.6. 10

11 冲击 . . 3.6.5 4.6. 11

12 振动 . . 3.6.6 4.6. 12

13 运输 . 3.6.7 4.6. 13

14 贮存 . 3.6.8 4.6. 14

15 电磁兼容 . 3.7 4.6. 15

16 可靠性 . 3.8 4.6. 16

17 维修性 . 3.9 4. 6. 17

注:.必检项目;一不检项目

4.3.2 受检样品数
    受检样品数为3件。

4.3.3 合格判据

4.3.3. 1 当各项检验均符合表1中规定的相应章条要求时，则判定鉴定检验为合格。
4.3.3.2 检验项目中当有一项不符合要求时，应查明原因，排除故障后重新对该项目进行复验。若复
验仍不符合要求，则判为不合格。

4.4 质量一致性检验
4.4.1 检验项目

    点火保险机构质量一致性检验的检验项目见表1,

4.4.2 检验分组

    质量一致性检验分为:A组检验、B组检验、C组检验、D组检验。
4.4.3  *由祥 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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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批产品应全数进行A组检验.B组检验,c组检验,D组检验的抽样方案由订购方与承制方共同商定。

4.4.4 合格判据
4.4.4.1 当各项检验均符合表1中规定的相应章条要求时，则判定质量一致性检验合格。
4.4.4.2 点火保险机构在A组检验中若出现不符合要求的项目时，应查明原因，排除故障后复验。若
复验仍不符合要求，则判为该点火保险机构不合格。

4.4.4.3 点火保险机构在B组检验中若出现不符合要求的项目时，承制方应查明原因并对整批产品进
行返工，然后重新抽样复验，若复检仍不符合要求时，则判为该批点火保险机构不合格。
4.4.4.4 若产品未通过c组或D组检验，则应停止检验。承制方应在采取纠正措施后，重新进行全部
检验或只对不合格的项目进行检验。若检验仍不合格，则判定质量一致性检验为不合格。
4.5 包装检验
4.5.1 检验项目

      包装检验的检验项目有:

      a) 防护包装检验;

    b) 装箱检验:
      c) 包装标志检验。

4.5.2 受检数量
    应进行全数检验。

4.5.3 合格判据
    当防护包装检验、装箱检验和包装标志检验均符合要求时，则判定包装检验为合格。

4.6检验方法
4.6.1 外观质量

    目视或触摸检验。结果应符合3.1的要求。

4.6.2 标志和代号
    目视检验。结果应符合3.2的要求。

4.6.3 开栓闭栓

    电动或手动完成开栓、闭栓，目视观察开、闭栓动作及到位情况。结果应符合3.5. 1的要求。

4.6.4 误发火保险
4.6.4. 1 检验器材和设备包括:
    a) 点火药盒一个;
    b) 顶盖一个;
    c) 电爆管两个:
    d) 点火电缆一对:
    e) 保险机构检测仪一台;

    f) 直流稳压电源 (U 330 V, 135 A)一台。
4.6.4.2检验时，点火保险机构应处于“闭栓”状态。
4.6.4.3 检验程序如下:

    a) 点火药盒装入顶盖:

    b) 电爆管装入点火保险机构;
    c) 连接点火电缆;

    d) 点火。

    结果应符合3.5.2的要求。

4.6.5 气密性

4.6.5. 1 检验器材和设备为氮气瓶一只、气密试验台一台。
4.6.5.2 检验时，点火保险机构应加保护帽密封。
4.6.5.3 检验程序如下:
    a) 将氮气瓶、试验台与点火保险机构连接;

    b) 装上有机玻璃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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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注水高出点火保险机构不少于50二;
      d) 充气0. 6 h1Pa，保压时间不少于3 min.
      结果应符合3. 5.3的要求。

4.6.6 信号显示
4.6.6. 1 检验设备包括:

      a) 直流稳压电源 (II >30V, I >5A?一台;
      b) 保险机构检测仪一台;
      c) 检验工装一台。

4.6.6.2 检验前将点火保险机构安装在检验工装上，电动开栓、闭栓分别不少于20次，手动误发操作
不少于 10次。

4.6.6.3 电动开栓、闭拴检验程序如下:

    a) 将点火保险机构与保险机构检测仪及稳压电源连接起来;
      b) 接通电源，保险机构检测仪上“栓闭”指示灯亮;
      c) 接通“开栓”开关，电磁铁将阀芯提到上极限位置，此时“栓闭”灯灭、“栓开”灯亮;

      d) 接通“闭栓”开关，闭栓电磁铁将控制杆拔出，断开“开栓”开关，阀芯落到下极限位置，此时“栓

          开”灯灭、“栓闭”灯亮，最后断开“闭栓”开羊
      以上为一个开栓、闭栓循环次。

4.6.6.4 手动误发操作检验程序如下:
    用手将“误发”信号盒的柱塞拉到外极限位置，“误发”灯亮，将柱塞推到内极限位置，“误发”灯灭。

    以上为一个手动误发操作循环次。
    结果应符合3.5.4的要求。

4.6. 7 湿热

    按GJB 150.9-1986中4.2的规定进行，试验周期为5个周期。结果应符合3.6. 1的要求。
4. 6. 8 盐雾

    按GJB 150. 11-1986规定的方法进行，受检样品承受连续喷雾时间应不少于48 h。结果应符合3.6.2

的要求。

4.6.9 冬菌

    按GJB 150.10-1986规定的方法进行，将点火保险机构的微动开关、插头、插座、导线、线圈和闭
栓线圈等进行霉菌试验，试验周期为28d。试验结束后，对试样表面霉菌生长情况进行外观检查。结果

应符合3.6.3的要求。

4.6.10 油雾

    按GJB 1225-1991中4.7.30的规定进行。结果应符合3.6.4的要求。
4.6.11 冲击

    按GJB 150.18-1986中试验十的规定进行。结果应符合3.6.5的要求。
4. 6. 12 振动

    按GJB 150.16-1986中2.3.11的规定进行。结果应符合3.6.6的要求。
4.6. 13 运输

    按GJB 1228-1991中4.7.37的规定执行。结果应符合3.6.7的要求。
4.6. 14 贮存

    按GJB 1228-1991中4.7.38的规定进行。结果应符合3.6.8的要求。
4.6.15 电磁兼容

    按GJB 152A-1997的规定进行。结果应符合3.7的要求。
4.6. 16 可靠性

    对点火保险机构的任务可靠性按照成败型单元进行可靠性评估，评估方法应经总体单位及使用方认
可。试验室单项试验、发射动力系统空放试验、陆上发射模型弹试验、水下发射模型弹及遥测弹试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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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数据均可作为评估样本。其中试验室单项试验、发射动力系统空放试验和陆上发射模型试验的试验
样本应通过环境因子进行折算。评估结果应符合3.8的要求。

4.6. 17 维修性
    上艇产品整体更换所需时间应符合3.9的要求。

5 交货准备

5.1防护包装
5.1.1包装箱应采用木质或铝合金材料。
5.1.2 包装箱与产品之间的减震体应按照产品的外形尺寸用发泡聚苯乙烯成型，其厚度应不小于30mmo
5.1.3 防护包装场地应清洁，周围无腐蚀性气体，环境应干燥，相对湿度应不大于70%.
5.1.4 点火保险机构在进行气密性检验后应将其残留在各处的水擦除，并用电吹风吹干。
5. 1.5 拧上保护帽、顶罩、堵头和堵盖，同干燥剂一起装入专用塑料袋内，并封好袋口。
5.2 装箱
    将点火保险机构装入减震体内，连同装入专用塑料袋内的装箱单及经质检、军检部门签署的合格证

一起放入包装箱内并上锁。

5.3 运输和贮存

5.3.1运输过程中应防雨、防尘、防止撞击。
5.3.2 装卸时应小b轻放、不应碰撞。
5,3.3 产品贮存条件应符合3.6.8的要求。
5.4 标志
5.4.1 包装箱外贮运标志应按GB/T 191的规定，喷覆“小心轻放”、“向上”和“怕雨”等字样。
5.4.2 包装箱应在显著位置标明如下标志:

    a) 产品代号;

    b)产品编号;
    c) 外型尺寸 (长x宽x高);

      d) 毛 重 ;

    e) 制造厂名。

6 说明事项

    本规范所规定的点火保险机构预定用于潜地导弹发射装置动力系统。其他类似的发射动力系统也可

选 用。


